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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十 四 日  第 07/10 號 文 件  

討 論 文 件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 
氣 候 變 化 公 眾 教 育  

 
目 的  

 
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的 下 一 個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將 會

以 氣 候 變 化 為 主 題 。 為 配 合 是 次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現 建 議 教 育

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( 教 宣 小 組 ) 推 行 氣 候 變 化 公 眾 教 育 及 認 知 項

目 ， 加 深 市 民 大 眾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認 識 。 本 文 件 就 上 述 建 議 徵

詢 成 員 意 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 
2.  近 年 很 多 國 家 和 城 市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議 程 ， 以 及 國 際 合

作 議 程 ， 均 把 氣 候 變 化 列 為 重 點 議 題 。 毋 庸 置 疑 ， 氣 候 變 化

是 當 前 與 我 們 最 息 息 相 關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課 題 。 基 於 此 議 題 的

重 要 性 及 它 對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的 深 遠 影 響 ， 國 際 社 會 已 採 取 多

項 措 施 ， 喚 起 公 眾 關 注 氣 候 變 化 ； 而 因 應 公 眾 日 增 的 關 注 ，

各 地 政 府 亦 已 採 取 具 體 措 施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。  

 

3 .  有 見 於 氣 候 變 化 對 社 會 各 個 層 面 的 重 要 性 ， 委 員 會 在

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一 日 的 會 議 通 過 下 一 個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以 氣 候

變 化 為 主 題 ， 並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工 作 小 組 ( 策 略 小 組 ) 負 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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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訂 氣 候 變 化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 

 

4 .  環 境 局 就 「 香 港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策 略 及 行 動 綱 領 」 ， 由
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十 日 進 行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

詢 ， 收 集 巿 民 對 主 要 建 議 的 意 見 。 公 眾 諮 詢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第

5 至 13 段 ， 供 成 員 參 考 。 公 眾 諮 詢 文 件 發 布 後 ， 策 略 小 組 在
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討 論 建 議 社 會 參 與 過 程

的 涵 蓋 範 圍 。 策 略 小 組 大 致 同 意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應 專 注 節 能 措

施 ( 例 如 能 源 效 益 ) ， 以 免 與 當 局 的 公 眾 諮 詢 ( 概 要 見 下 文 ) 重

疊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應 識 別 重 點 用 家 組 別 ， 以 制 訂 有 關 減 少 温 室

氣 體 排 放 的 應 對 策 略 。 策 略 小 組 會 進 一 步 制 訂 建 議 社 會 參 與

過 程 具 體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 

 

當 局 就 「 香 港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策 略 及 行 動 綱 領 」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

 
5. 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， 當 局 委 聘 顧 問 研 究 香 港 氣 候 變 化 ，

顧 問 研 究 接 近 完 成 。 環 境 局 就 「 香 港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策 略 及 行

動 綱 領 」 ， 由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十 日 ， 進 行 為 期

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聽 取 及 收 集 市 民 對 主 要 建 議 的 意 見 。  

 

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策 略 及 減 低 碳 強 度 目 標  

 
6.  當 局 在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具 體 目 標 ， 即 本 港 碳 強 度

1
 到 二 零

二 零 年 會 由 二 零 零 五 年 的 水 平 降 低 50%至 60%， 讓 香 港 逐 步

發 展 為 低 碳 社 會 。 明 確 的 願 景 包 括 ︰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碳 強 度 的 定 義 為 每 單 位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計 的 温 室 氣 體 或 碳 排 放 量 ， 針 對 與 經 濟

活 動 息 息 相 關 的 排 放 量 ， 量 度 減 排 工 作 的 效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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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促 進 低 碳 生 活 ；  

(b)  發 掘 低 碳 經 濟 潛 力 ； 以 及  

(c)  把 香 港 定 位 為 珠 江 三 角 洲 (珠 三 角 )地 區 最 環 保 的 城 市 。  

 

7 .  建 議 目 標 正 好 配 合 中 央 政 府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公 布

的 國 家 自 願 減 排 目 標 ： 在 二 零 二 零 年 把 碳 強 度 由 二 零 零 五 年

的 水 平 降 低 40%至 45%。  

 

8 .  「 香 港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策 略 及 行 動 綱 領 」 中 具 體 建 議 香

港 應 採 取 積 極 進 取 策 略 ，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。 緩 減 策 略 應 針 對 本

港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特 質 ， 對 症 下 藥 ， 並 具 前 瞻 性 ， 以 顯 示 香

港 作 為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， 對 國 際 社 會 和 城 市 在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工

作 的 參 與 及 貢 獻 。 策 略 必 須 以 低 碳 結 合 經 濟 發 展 ， 釋 放 當 中

的 經 濟 潛 力 ， 推 動 節 能 ， 提 高 香 港 的 競 爭 力 。  

 

9 .  當 局 明 白 ， 推 動 低 碳 生 活 要 取 得 預 期 成 果 ， 必 須 爭 取

社 會 各 界 群 策 群 力 ， 鼎 力 支 持 。 改 變 日 常 生 活 細 節 的 每 一 小

步 ， 例 如 避 免 浪 費 食 物 、 實 行 回 收 、 支 持 綠 化 、 節 約 用 水 和

節 能 等 ， 可 為 建 設 低 碳 社 會 作 出 貢 獻 ， 而 集 合 眾 人 所 作 的 努

力 可 帶 來 重 大 的 變 化 。 在 減 少 碳 排 放 (尤 其 是 提 高 建 築 物 能 源

效 益 )方 面 ， 商 界 亦 發 揮 重 要 作 用 。 全 民 參 與 有 助 香 港 邁 向 可

持 續 發 展 ， 抵 禦 氣 候 變 化 可 能 帶 來 的 風 險 ， 更 是 構 建 珠 三 角

優 質 生 活 圈 的 願 景 能 否 實 現 的 關 鍵 。  

 

10 .  上 述 涉 及 社 會 、 經 濟 和 環 境 的 期 望 的 背 後 ， 蘊 藏 着 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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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的 信 念  —  社 會 能 以 可 持 續 的 發 展 方 式 茁 壯 成 長 ， 日 益 繁

榮 ， 惠 及 我 們 這 一 代 和 子 孫 後 代 的 福 祉 。 本 港 要 實 現 建 議 目

標 ， 需 要 社 會 各 界 堅 決 支 持 ， 群 策 群 力 ， 包 括 必 須 改 變 生 活

方 式 和 習 慣 。  

 

應 對 氣 候 變 化 行 動 綱 領  

 
11.  顧 問 提 出 香 港 應 採 取 一 個 全 面 的 行 動 綱 領 ， 應 對 氣 候

變 化 。 正 如 國 際 間 的 一 般 做 法 ， 行 動 綱 領 主 要 分 為 兩 部 分 ，

減 少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工 作 ， 以 及 在 主 要 易 受 氣 候 變 化 影 響 的 範

疇 的 適 應 措 施 。  

 

減 少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 

 

12 .  在 減 少 排 放 方 面 ， 顧 問 研 究 的 模 擬 結 果 顯 示 ， 低 碳 策

略 需 要 包 含 下 列 措 施 ， 才 可 有 效 大 幅 減 少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量 ：  

 

 (節 能 措 施 ) 

(a)  致 力 改 善 (尤 其 是 建 築 物 的 )能 源 效 益 ；  

(b)  推 廣 環 保 陸 路 運 輸 ；  

(c)  推 廣 汽 車 使 用 清 潔 燃 料 ；  

(d)  轉 廢 為 能 ； 以 及  

 

 (供 應 措 施 ) 

(e)  改 變 發 電 燃 料 組 合 ， 減 少 對 煤 的 依 賴 ， 增 加 使 用 清 潔

低 碳 燃 料 (例 如 再 生 能 源 及 核 能 )的 比 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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易 受 氣 候 變 化 影 響 的 主 要 脆 弱 性 範 疇 的 適 應 措 施  

 

13 .  顧 問 指 出 本 港 脆 弱 性 的 範 疇 如 下 ：  

 

(a)  生 物 多 樣 性 及 自 然 保 育 ；  

(b)  建 築 環 境 及 基 礎 設 施 ；  

(c)  商 業 及 工 業 ；  

(d)  能 源 供 應 ；  

(e)  金 融 服 務 ；  

(f )  食 物 ；  

(g)  衞 生 健 康 ； 以 及  

(h)  水 資 源 。  

 

14 .  顧 問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香 港 的 適 應 能 力 強 ， 並 可 利 用 多

項 機 制 適 應 氣 候 變 化 的 實 質 影 響 。 然 而 ， 當 局 可 能 需 按 下 列

五 類 適 應 策 略 的 大 體 框 架 檢 討 部 分 政 策 和 設 施 ︰  

 

(a)  監 測 ；  

(b)  強 化 機 構 能 力 ；  

(c)  災 害 管 理 及 應 變 計 劃 ；  

(d)  研 究 及 調 查 ； 以 及  

(e)  教 育 及 提 升 公 眾 意 識 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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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市 民 大 眾 可 到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各 分 區 辦 事 處 、 公 共

圖 書 館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各 諮 詢 服 務 中 心 索 取 、 或 登 入 環 保 署

網 站 瀏 覽 諮 詢 文 件 及 提 交 意 見 。 政 府 亦 會 諮 詢 相 關 諮 詢 委 員

會 、 專 業 團 體 和 各 大 工 商 聯 會 。  

 

教 宣 小 組 負 責 的 氣 候 變 化 公 眾 教 育 及 認 知 項 目 建 議  

 
16.  雖 然 氣 候 變 化 問 題 對 我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影 響 深 遠 ， 但 市

民 大 眾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影 響 似 乎 認 識 不 多 。 策 略 小 組 會 進 行 社

會 參 與 過 程 ， 為 重 點 用 家 組 別 擬 訂 減 少 温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應 對

策 略 。 現 建 議 教 宣 小 組 可 加 以 配 合 ， 透 過 學 校 和 非 政 府 機

構 ， 讓 更 多 公 眾 參 與 討 論 ， 同 時 推 行 一 系 列 緊 密 的 宣 傳 及 活

動 ， 旨 在 提 升 公 眾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認 識 和 認 知 (包 括 氣 候 變 化 對

經 濟 、 社 會 及 環 境 的 衝 擊 和 影 響 ， 以 及 市 民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可

採 用 的 應 對 方 法 )， 並 促 使 公 眾 改 變 思 維 、 生 活 方 式 及 習 慣 。

在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中 ， 我 們 可 傳 授 知 識 ， 爭 取 支 持 ， 並 收 集 民

意 ， 以 評 估 市 民 大 眾 以 個 人 或 團 體 、 學 生 、 消 費 者 、 世 界 公

民 等 身 分 ， 願 意 採 取 什 麼 行 動 ， 協 助 應 付 氣 候 變 化 帶 來 的 挑

戰 ， 並 呼 籲 他 們 承 諾 以 行 動 支 持 。  

 

17 .  教 宣 小 組 可 考 慮 推 展 下 列 措 施 ︰  

 

(a)  利 用 多 類 成 效 顯 著 的 媒 體 ， 尤 其 是 新 媒 體 ， 接 觸 公

眾 ， 特 別 是 年 青 人 ， 提 升 社 會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認 知 。 我

們 可 利 用 互 聯 網 進 行 宣 傳 及 教 育 活 動 ， 接 觸 更 多 巿

民 ， 深 化 他 們 對 議 題 的 認 知 ， 並 讓 公 眾 參 與 應 對 ／ 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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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／ 消 減 促 成 氣 候 變 化 的 因 素 。 建 議 要 滲 入 資 訊 娛 樂

元 素 ， 包 括 互 動 網 上 遊 戲 、 收 集 民 意 的 論 壇 、 問 答 遊

戲 、 公 眾 投 票 、 設 計 「 綠 色 創 意 」 比 賽 ， 利 用 「 積 分

獎 賞 」 計 劃 鼓 勵 網 上 參 與 、 制 訂 公 眾 討 論 議 程 、 把 互

聯 網 用 戶 有 關 推 廣 低 碳 生 活 ／ 可 持 續 消 耗 的 意 見 及 建

議 提 交 當 局 等 ；  

 

(b)  利 用 電 台 廣 大 的 聽 眾 網 絡 ， 以 引 起 聽 眾 注 意 的 簡 短 環

節 及 其 他 有 吸 引 力 的 方 式 在 電 台 宣 傳 ， 令 聽 眾 明 白 氣

候 變 化 與 我 們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， 促 使 市 民 改 變 生 活

習 慣 ；  

 

(c )  製 作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／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及 其 他 宣 傳 節 目 ，

呼 籲 公 眾 實 踐 低 碳 生 活 ；  

 

(d) 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／ 學 校 ／ 用 家 組 別 合 辦 活 動 ／ 運 動 ／ 比

賽 ， 擴 大 並 深 化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對 社 區 的 影 響 ， 令 影 響

得 以 持 續 ；  

 

(e )  利 用 委 員 會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學 校 獎 勵 計 劃

的 現 有 網 絡 ， 建 立 低 碳 文 化 ， 推 動 社 會 可 持 續 發 展 。

我 們 可 邀 請 持 份 者 參 與 ， 為 中 學 舉 辦 氣 候 變 化 講 座 及

工 作 坊 。 我 們 亦 可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環 保 團 體 為 學 校 合

辦 教 育 節 目 和 活 動 ；  

 

( f )  聯 合 大 專 院 校 及 其 他 組 織 為 各 界 人 士 舉 辦 會 議 ／ 講 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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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 研 討 會 ； 以 及  

 

(g)  製 作 並 安 排 在 學 校 、 商 場 及 其 他 公 眾 地 點 舉 行 巡 迴 展

覽 ， 並 加 入 富 吸 引 力 的 互 動 元 素 ， 向 巿 民 大 眾 有 效 傳

達 關 於 氣 候 變 化 的 信 息 ， 吸 引 巿 民 參 加 我 們 的 社 會 參

與 活 動 。  

 

18 .  秘 書 處 會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教 宣 小 組 討 論 本 文 件 的 結 果 。

如 委 員 會 通 過 把 公 眾 教 育 及 認 知 項 目 配 合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建

議 ， 秘 書 處 便 會 擬 訂 上 述 建 議 計 劃 的 細 節 。 至 於 時 間 安 排 ，

現 建 議 整 個 公 眾 教 育 及 認 知 項 目 大 約 為 期 一 年 ， 約 於 二 零 一

一 年 第 一 季 開 展 ， 與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同 步 進 行 。 確 實 安 排 會 視

乎 委 員 會 的 討 論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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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致 力 改 善 能 源 效 益 、 推 行 減 碳 排 放 措 施 的 建 議 行 動 綱 領  

(環 境 局 2010 年 9 月 10 日 發 表 的  

「 香 港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策 略 及 行 動 綱 領 」 公 眾 諮 詢 文 件 摘 錄 ) 

(a)  擴 大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守 則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及 收 緊 該 守 則

的 規 定 ， 在 2020 年 令 所 有 新 建 商 業 樓 宇 主 要 電 力 設 備

的 能 源 效 益 ， 比 2005 年 所 有 建 築 物 提 高 至 多 達 50%；  

(b)  推 廣 區 域 供 冷 或 水 冷 式 空 調 系 統 ， 在 2020 年 令 全 港 多

達 20% 商 業 樓 宇 的 空 調 效 益 ， 較 使 用 一 般 空 調 機 提 高 多

達 50%；  

(c)  以 多 管 齊 下 方 式 ， 減 少 新 建 樓 宇 用 電 需 求 ， 例 如 藉 降 低

總 熱 傳 送 值 標 準 ， 以 及 推 廣 綠 化 屋 頂 ， 在 2020 年 令 所

有 新 建 商 業 樓 宇 的 用 電 需 求 ， 較 2005 年 的 新 建 樓 宇 減

少 多 達 50%；  

(d)  改 善 商 業 樓 宇 的 能 源 效 益 ， 透 過 妥 善 管 理 、 採 用 資 訊 科

技 產 品 和 智 能 樓 宇 環 保 管 理 系 統 ， 在 2020 年 令 25% 現

有 商 業 樓 宇 的 能 源 效 益 ， 較 2005 年 提 高 15%； 以 及  

(e)  擴 大 家 用 電 器 能 源 效 益 標 準 的 適 用 範 圍 及 收 緊 相 關 標

準 ， 在 2020 年 令 市 面 出 售 的 所 有 電 器 的 能 源 效 益 ， 較

2005 年 提 高 25%。  

 


